
泰建规 〔2θ 18〕 1号

关于印发 《泰州市市区建筑工程材料

登记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 :

为加强对建筑工程材料的质量管理,规范其使用行为,根据

相关法规和文件规定,结合市区实际情况,我局制定了 《泰州市

市区建筑工程材料登记管理暂行办法》,现印发给你们,请遵照执

行。

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8年 4月 h日 印发



泰州市市区建筑工程材料登记管理暂衍办法

笫一条 为加强泰州市市区建筑工程材料的质量管理,规范
其使用行为,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”9号 )、

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》(住建部令第

5号 )、 《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
(省政府令第”号 )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,结合泰州市市区实际

情况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材料登记,是指进入建筑工程施工现场 ,
直接影响工程结构安全、建筑节能及重要使用功能的原材料、设

各和构配件,在申报后予以登记并公布的活动。

第三条 泰州市市区区域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筑工程中使
用材料的行为,除执行国家及地方现行相关标准、法规、文件外 ,

应执行本办法。

第四条 实行登记的材料 (详见附件 1)应在完成登记公布后
方可使用。

受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,泰州市墙体材料改革与建

筑节能管理办公室 (以下简称市墙改办 )负责建筑节能材料的登

记工作。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(以下简称市质监站 )负责其它

建筑工程材料的登记工作 ;

笫五条 申请办理建筑材料登记的企业,须提供下列材料 :
一、《泰州市市区建筑工程材料申报登记表》(见附件 2)。

二、《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承诺书》(见附件 3)。

三、申报单位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及相关生产许



可证书等,进口产品需附报关证明。

四、申报登记午度内的产品检验报告或有效期内的型式检验

报告。

五、材料产品委托代理的,需提供生产企业法人授权代理证

明。

六、材料采用的技术标准及标准登记证书;新型材料还应有

省级及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的认证文件,且其采用的企

业标准需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各案。

七、住宅排烟道生产企业还需符合以下条例 :

1、 通过 Is9θθ1质量体系认证。

2、 使用机械化生产设各生产。

3、 采用镀锌钢丝网增强材料,丝径不小于 1.0·lln◇

材料生产企业为本市的,由企业直接申报登记;材料生产企

业为外地企业的,可委托分支机构办理或授权代理商办理。以上

资料均需原件与复印件一份,复 印件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。

笫六条 市质监站和市墙改办在接受登记申请后对不符合申

请条件的 (或材料不齐全需补充的)做出一次性告知,并退回申

请资料,对符合要求的材料生产企业信息通过
“
泰州市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网站
”(网址:⒒山:〃 jsj· taizhou.理 ,cn∠ )进行动态

公布。

第七条 申报单位在单位基本信息或材料产品信息发生变化
时,应按本办法第五条规定提交相应资料,办理变更手续。

笫八条 材料采购及使用单位应在信息公布网页上查看材料
登记情况,对未完成登记的材料,应及时督促相关单位按规定完

成申报登记手续后方可使用。

第九条 经过登记的材料首次进场时,监理单位应检查材料
在信丨憝公布网页上的登记状态,审查产品合格证及出厂检验报告 ,



并及时将材料进场信 {息通过网络短信平舍等途径上报质监站。

笫十条 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建立建筑材料进场台帐
(附件 4),及时收集、整理所使用材料的相关资料,并进行汇总。

监理单位应及时审查施工单位汇总的相关资料,同 时建立建筑材

料见证台账 (附件 5)。 检测机构应客观公正地开展建筑材料的检

测工作,并对出具的检验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,检测中发

现的不合格建筑材料于 24小 时内上报市质监站。施工及监理单位

对不合格建筑材料处置应建立处置舍账 (附件 6)。

第十一条 市质监站和市墙改办应根据材料登记及进场等信
息,采取巡查、专项检查、联合执法检查及不定期飞行检查等方

式,加大对工地现场材料的抽查、抽检力度,相关信息通过有关

途径动态公布。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材料不予登记,已登记的取消
登记,取消登记的材料通过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网公布,且

半年内不得再次申报登记:

1.不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规定的;

2,被列为淘汰或禁止使用产品的;

3.申报资料不真实、弄虚作假的;

4.监督牡检不合格的;

5.因材料质量原因导致工程严重质量问题或质量事故,或造

成较大社会负面影响的;

6、 有其他严重违规行为的。

第十三条 市质监站和市墙改办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下列行为
之一的,责令整改,并可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不良行为记录、报

请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罚:

1.进场材料未按规定登记并已用于工程的;

2.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未对所使用材料的相关资料及时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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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、整理、汇总的;

3,监理单位未对施工单位汇总的资料及时审查、未建立建筑

材料见证台账及未及时上报材料进场信息的;

4,检测单位未按规定及时上报不合格检测报告的,检测结果

与实际不符或弄虚作假的;

5.已使用材料抽检不合格的,或因材料质量原因导致工程严

重质量问题或质量事故的。

第十四条 姜堰区和泰州医药高新区建设主管部门自行负责
本地区材料登记工作。

笫十五条 本办法 2θ 18年 6月 1日 起执行。

附件 :

1.实行登记的建筑工程材料类别

2.泰州市建筑工程材料申报登记表

3,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承诺书

4.主要原材料及构配件进场及取样台帐 (施工 );

5.主要原材料检测见证台账 (监理λ

6.材料检测不合格 (异常、无效 )项 目处置台帐



附件 ⒈

实行登记的建筑工程材料类别

I.墙体材料 (砖、砌块等)

2.保温节能材料 (墙体、屋面等)

3.商品混凝土

4、 预拌砂浆

5、 预制管桩、方桩

‘.防水材料 (卷材、涂料等)

7.混凝土外加剂

8.住宅排烟道

注 :

1、 以上为目前实行登记的建筑工程材料类别,今后视情况需要将作进一步  ·

扩充,届时另行通知。

2、 其中第 I项由省经信委统一实行备案登记管理,第 2项由市墙改办实行

备案管理、其他材料均由市质监站实行备案登记管理。



附件 2∶

登记编号

泰州市建筑工程材料

申报登记表

申报材料类别及品种

材料生产企业名称 (加盖公章 )

(加盖公章 )申报单位名称

申 报 日 期

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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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生产企业基本信息

材

壮}

生

产

企

业

名 称 法人代表

注册地址

及联系电诟

生产地址

及联系屯话

营业执照缡号
注册资金
(万元 )

企业类型 □国营  □合资  □独资 口民营  ■篡体

驻泰联系人 电话/传真

进口产品的

报关证明

申

报

单

位

名 称
注册资金
(万元 )

联系人及

联系电话
法人代表

办公地址
材料产品存

放地址

在

泰

授

权

代

理

商

名

录

1

名  称
注册资金
(万元 )

联系人及

联系电诟
法人代表

办公地址
材料产品存

放地址

2

名 称
注册资金
(万元 )

联系人及

联系电话
法人代表

办公地址
材料产品存

放地址

3

名 称
注册资金
(万元 )

联系人及

联系电话
法人代表

办公地址
材料产品存

放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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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:

报资料都是真实、有效、合法的,对违反承诺的行为,本单位承担

一切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 (签字):

申报单位公章 :

年  月

申报单位法定代表人承诺书

本人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郑重承诺:本单位所填报和提供的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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